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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2019 年 3 月 16 日，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小军、夏江霞分别与扬

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、天津英成微鑫贷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高盟建设

有限公司、王在兰及扬州格致创业投资中心共签订五份《股权回购协议》，协议

分别约定以 403 万、276 万、917 万、138 万、105 万，共计 1839 万元由何小军、

江霞回购以上五家所持有的智途科技的股权，智途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

责任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补充审议《补充

确认对外担保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，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适用 

被担保人姓名：何小军 

住所：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秋雨东路 155号康泰苑 108幢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何小军持有公司 28.53%股份，任公司董事长；系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1-004 

被担保人姓名：夏江霞 

住所：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秋雨东路 155号康泰苑 108幢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夏江霞持有公司 22.42%股份，任公司董事；系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19 年 3 月 16 日，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小军、夏江霞分别与扬

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、天津英成微鑫贷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高盟建设

有限公司、王在兰及扬州格致创业投资中心共签订五份《股权回购协议》，协议

分别约定以 403 万、276 万、917 万、138 万、105 万，共计 1839 万元由何小军、

江霞回购以上五家所持有的智途科技的股权，智途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

责任。同日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小军、夏江霞分别向扬州市英成科技

小额贷款有限公司、天津英成微鑫贷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高盟建设有限公司、王

在兰、扬州格致创业投资中心出具《确认函》，确认以上事实。同时，扬州市英

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、天津英成微鑫贷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高盟建设有限公

司、王在兰、扬州格致创业投资中心亦与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小军、

夏江霞签订《协议书》，协议约定天津英成微鑫贷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高盟建设

有限公司、王在兰、扬州格致创业投资中心将各自与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

何小军、夏江霞签订的《股权回购协议》中约定的权利转让给扬州市英成科技小

额贷款有限公司；同时约定股权回购价款分两期向扬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

公司支付，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403 万，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 1,436

万；如有一期未按时支付，则扬州市英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回购方

一次性支付所有回购价款。同日，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小军、夏江霞

出具《债权确认书》，确认智途科技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及以上事实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公司基于增信的目的，为关联股东提供上述担保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补充审议《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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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对外担保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，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未事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公司亦未能及时披露，违反了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在公司治理、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瑕疵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未事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，公司亦未能及时披露，违反了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在公司治理、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瑕疵。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违

规行为高度重视，将进一步加强公司相关人员对相关业务规则的学习，严格执行

各项规章制度。 

五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项目 金额/万元 比例 

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2,339 100% 

其

中 

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2,339 100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金额 0 0.00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500 21.38% 

其中，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.24%。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2,339 万元，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

为 2,339 万元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股权回购协议。 

 

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1 月 2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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